
关于做好2021级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充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，尊重学生个人志向和学习兴趣，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。根据我校《关于印发学生转学、转专业实施办法（修订）的通知》（衢职院教〔2021〕45号），现就2021级学生转专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二级学院要妥善做好学生专业思想教育，并帮助学生分析利弊，指导学生进行专业重选。

二、各二级学院考虑教学承受能力，确定各专业可转入名额（附件1），于12月12日前以书面形式报送教务处吕菲，并提前思考专业适应性考核办法。
三、教务处将于12月14日在学校教务处网https://jwc.qzct.net/（通知公告栏）向学生发布转专业通知及公布全校各专业可转入名额。
四、有转专业意向并符合转专业条件的同学须于12月15日- 20日前填写《转专业申请表》(附件2)并提交所在二级学院审核签字，二级学院请于12月22日前初审报名条件，将《转专业申请表》（纸质）和《转专业汇总表》（纸质+电子）报送教务处。

五、教务处于12月24日汇总各专业报名人数、复审报名资格条件并公布（教务处网通知公告栏）。根据报名人数和可转入名额决定是否组织考核，同时公布专业适应性考核办法、考核时间地点。

六、需要组织考核的专业由转入二级学院于12月31日前完成考核，并将考核成绩（百分制）书面报教务处。

七、根据我校转专业文件，由教务处计算总成绩并公布；于1月5日中午11时整在学生服务中心大厅进行转专业现场确认；第一轮选择后，各专业可转入名额仍有余额的，学生可以按高考分数进行二次选择，额满即止。

八、拟转专业名单经校长办公会审定，在学校教务处网（通知公告栏）公示，无异议后发文。

九、转专业学生于2022年春季开学时转入新专业学习。相关部门配合做好学籍登记、收费变更、寝室调整等相关工作。  

附件:1.2021级各专业可转入人数一览表

2.转专业申请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3.转专业条件解释

 教务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9日

附件1

2021级各专业可转入人数一览表

	专业名称
	可转入人数
	转入条件
（有相关要求的填写，没有填“无”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注：1.可转入名额需结合实际教学承受能力，原则上控制在该专业一年级新生人数的20%以下。
2.艺术类可转入计划普高类、美术类请两行填写。

二级学院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附件2
衢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校内转专业申请表

	姓   名
	
	学号
	
	性别
	

	转出专业
	填写全称
	班级
	
	手机号码
	

	申请转入专业
	填写全称

	申请理由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

	转出二级学院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年   月   日

	是否二次选择
	
	二次选择专业1
	不用填

	
	
	二次选择专业2
	不用填

	结果
	不用填


附件3
转专业条件解释

1、 正在休学或保留学籍的不允许转专业。

2、 外校转入（转学）的不允许转专业。

3、 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、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不允许转专业。

4、 学生申请转入的专业与本人高考录取的类别不一致的不允许转专业。 
5、 申请转入国控专业的学生高考成绩低于该专业当年最低录取分数25分的不允许转专业。

6、 已在校转过一次专业的不允许转专业。

七、统一高考录取的学生能在同类别中转专业。

（一）艺术类录取的学生能申请转艺术类（美术类）专业。

（二）普通类录取的摄影摄像技术专业、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可以申请转其他普通类录取的专业。

（三）普通类录取的能申请转普通类（包括普通类录取的摄影摄像技术、艺术设计）专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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